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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協助本校新進教師籌建教學、研究之基本設備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 

第二條  本辦法適用對象係指本校新聘到校一年內之專任教師，並轉入或提出國科會計畫

申請者。 

第三條 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本校編列之專案經費。 

第四條  補助項目以支援教師從事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儀器設備、圖書與電腦資源為限。新

進教師應於到校一年內轉入國科會計畫或提出國科會計畫申請後，填寫「新進教師補

助申請表」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研發處提出申請。補助金額最高以十萬為限。 

第五條  補助款使用後如尚有餘款，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。 

第六條  本辦法經學術獎勵補助審查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，修正

時亦同。 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